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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视角下玉村土地与商业开发研究 

张体伟 罗明军 张源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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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费孝通先生所著的《云南三村》中商业化入侵度最高的玉村，现已发展成以商业为主的城市社区。在

土地、市场、人口等要素视角下，玉村的城市征地、商业化、人口流迁揭示出玉村传统乡土社会的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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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玉村再研究的源起 

推动社会学中国化的吴文藻先生最早提出社区一词，他从微型社区着眼，梳理出社区的三个要素:人民、人民所居处的地域、

人民生活的方式或文化[1]（P144）而社区再研究属于再调查、跟踪调研的范畴，是社会学、民族学调查研究重要途径之一。许多具有

典型性、代表性的社区都经过学者本人多次重访,甚至几代学者的追踪，呈现出了一大批具有鲜活学术生命力的研究成果。抗战

时期，由于中国政治西迁,整个局势相对稳定的西南尤其是云南成为学术热点。以费孝通先生为代表，以“魁阁”工作站为平台，

使用“席明纳”研究方法,运用类型比较的视野，对当时云南农村展开了系列调查研究，出现了一批关于云南农村研究的经典成

果，《云南三村》便是其中代表力作之一。 

玉村，是我国著名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早期指导的学生张之毅于 1940〜1941年进行了为期两年调研的学术名

村“云南三村”（禄村、易村和玉村）之一。张之毅笔下的玉村适值 20世纪 40年代初期,基本上以农业为主，靠耕田和种菜，

菜地在玉村经营活动中占据显著地位。织布和养鸭是玉村人的经济活动，因当时的织布面临进口洋布、洋纱冲击，织户处境维

艰、每况愈下，养鸭有些许收入，比织布利益大，当时走农业由穷至富之路渺茫无期。[2]（p455）地处滇缅交通大通道上的玉村，因

交通便利，部分人家在马帮运输中干起贩运鸦片高投机性行当而起家发财，以农业为主的玉村，地处近代商业发达的玉溪县境

内，农业的贫困和商业的富裕,成为鲜明的时代写照[3]（P171）张之毅先行调查研究成果《玉村农业和商业》汇于《云南三村》，成为

接续研究者的起点，玉村的重访和再研究试着延续、升华“云南三村”的学术生命,揭示时代旋律。费孝通先生其后的大半生，

仍情系三村，志在富民，对“玉村”念念不忘，1990年到玉溪视察寻找“玉村”未果，又委托其学生,上海复旦大学社会系刘豪

兴教授再次寻找“玉村”。时过境迁，“玉村”已更名为中卫社区居委会,张之毅笔下的玉村在空间上是目前的中卫一至四组，

即中卫片区，已发展为城市社区；而中卫五至九组则称为徐百户片区，“都市中的农村”，仍以农业和商业为主，菜地在家庭

经营活动中仍举足轻重，徐百户片区似有张之毅笔下玉村的影子。本文将中卫片区和徐百户片区统称为“玉村”，通过中卫、

徐百户两面镜子，折射出一桥之隔的“两重天”，①2咫尺下“城市人”“农村人”面临“最后一公里”的尴尬和无奈。75 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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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玉村经济、社会、人文等时代背景因素迥异，再研究能否与前面的接续、延续仍徨然不敢下笔。 

历经土改时期、“内卷化”特征显著的集体化时期、人民公社时期、“文革”时期和改革开放新时期,玉村发生了翻天覆地

变化。随着 20 世纪 80 年代、90 年代玉溪撤县建市、撤市设区和城市化进程加快,玉村征地步伐加快。由于当时征地政策倾斜,

每征地 100 亩给集体预留 10%〜15%左右的预留地。征地后的预留地已成为玉村商业开发的“财富之母”、集体经济发展的“蓄

水池”。依附于预留地开发起来的各种市场，吸引工商资本，也伴随人口流迁，透视出玉村包容和发展的窗口，而户口“存留”

与“迁出”，折射出利益的驱动。正是在此背景下，玉村再研究需用数据说话，[4]（p367~368）以土地、市场、人口等要素视角，从玉

村的一个缩影中折射出学术名村的发展所带给世人的启示。 

二、征地之路与玉村转型“裂变”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曾说“土地是财富之母”。20世纪 80年代中后期，尤其进入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玉村城市化进程加快。随着城市规模扩张和征地进程推进，过去依赖菜地作为主要生计来源的玉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耕地资源，

农民变市民，农村变社区。征地过程是土地利益矛盾不断突显的过程,各利益主体围绕土地展开激烈的博弈[5]（P70）征地过程中失

地农民安置与身份转变、社会保障、土地增殖红利与其他利益分配等，对玉村社区转型“裂变”推波助澜。玉村在征地过程中

不断转型，发展为城市社区。 

（一）城市化进程下的征地 

从有记录的整个玉村土地征用档案资料显示，玉村征地之路最早始于 1985年。1985年~2015年的 30年间，玉村被征地 1129.2

亩，未包括征地后的集体预留地、道路、沟渠、居民住宅区等商业、公益事业和民生用地，征地费收入 10892.32万元。从时期

上看,20世纪 80年代征用了 31.5亩,20世纪 90年代征用了 627.9亩，2000〜2010年征地 437.55亩,2011~2015年间征地 32.25

亩。可见，玉村征地主要集中时期是 20世纪 90年代和“十五”“十一五”时期。到 2015年玉村耕地仅有 374亩。城市市政设

施建设、工商企业发展、市场和房地产开发逐步吞噬了玉村的土地。 

从玉村征地涉及的村组看，主要集中在中卫片区，即玉村一至四组，占总征地面积的 60%以上。其中，一组被征 188.4亩，

二组 129.15 亩，三组 211.5亩，四组 148.8 亩，五组 90.75亩，六组 35.7亩，七组 62.1 亩，八组 114.6亩，九组 24.9亩，

玉村社区（含一至九组）123.3亩。 

（二） 征地留下的预留地——集体经济的“蓄水池” 

随着征地面积的不断扩大，昔日玉村赖以生存的耕地生产资料不断减少，村民们从土地中获得的收入也相应减少，如何谋

生成为失地农民不得不考虑的问题。生存伦理就是扎根于农民村庄实践场域中的道德观和生存权，[6]（p8)而土地伦理认为土地是

农民的根，是农民的命根子，所以土地抛开了市场因素，和农民的生存联系在一起，进入到了农民的生命历程之中.[7]（P139）玉村

人地矛盾突出，村民对征地忧虑，恰恰表明他们对土地占有的强烈渴望，恰恰表明他们对土地不足的忧虑.[8]（P103）发展村集体经

济成为村民小组为失地农民寻求出路的重要选择，玉村通过开发集体预留用地的办法，为集体经济培育了新增长点，给玉村发

展拓展了新空间，让村民获得更多的土地红利,为公共服务能力提升和社区稳定发展提供了“稳压器”，预留地已成为玉村集体

经济日益发展和壮大的“蓄水池”。 

                                                                                                                                                                                              

徐百户片区，即玉村五至九组组，仍属于城市中的农村,是农村社区。两个分片区发展可谓“两重天”，玉村是城乡二元结构的

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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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近 7旬的社区居委会原主任回忆起玉村发展时，无限感慨。20世纪 80年代中后期，随着国家建设、乡镇企业发展，玉村

征地步伐加快。初期征地有个不成文的规定，集体可以有预留地,即每征 1亩地,村小组可以提 10%〜15%的地作为集体预留用地，

发展集体经济，但要提出具体发展项目后，可用于预留地开发。所以，玉村彩虹批发市场在集体预留地开发过程中应运而生，

玉溪铸管厂、汽车修理厂、酱菜厂等项目陆续上马，集体办企业的用地保障主要来自于集体预留地这些项目和产业开发，成为

现在集体经济发展的主要“源泉”。随着市场建设等，预留地渐成为集体资源、资产和资金（集体“三资”）的源头。玉村中

卫片区正是抓住了这个机遇，在逐渐由城郊农村融入城市的发展过程中挖到城市化建设的“第一桶金”。 

（三） 预留地——集体分红中尝到甜头 

玉村土地征用过程中村组拥有的集体预留地，在后来市场开发、产业发展和集体经济壮大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促进作用。

征地最集中的中卫片区各村组，利用集体积累并取得合法手续的预留地,积极壮大村组集体经济,居民户在村组集体分红中尝到

甜头。各类市场建设和开发，促进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汇聚和生产要素集聚,辐射带动玉村及周边房屋、铺面租赁业、

酒店、餐饮住宿等服务业发展,进一步夯实玉村集体经济，也进一步拉大了中卫片区与徐百户片区人均分红的差距。以玉村 2015

年各组分红为例，一组 6800元、二组 1万元、三组 5250 元、四组 9733元、五组 400元、六组 100 元、七组 700 元、八组 300

元、九组 400元。再以 2006年〜2015年村组集体收入统计数据来看，中卫片区的村组集体经营收入占比一直高居 75%~90%之间，

而徐百户片区的村组集体经营收入占比则一直在 9%~21%之间徘徊（见图 1）。可见,预留地为村组集体经济打造、培育和发展壮

大上的成效十分显著。 

 

（四）征地促进社区转型 

征地过程加速城镇化进程。随着征地工作的推进和城市建设步伐加快，玉村已由过去的一个农村社区逐步转型发展到如今

的城市社区。征地前,1982 年玉村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数的 0.75%。随着城市建设征地、旧村改造、农转城等工作开展,玉村非

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数的比例逐年上升。截至 1997年，中卫片区的耕地全部被征用,尤其在 1990~2000年,非农业人口占人口数比

例由 1990年的 1.3%急剧上升到 2000 年的 52%，数据变化背后折射出玉村正处在社会加快转型过程中。2003〜2009年是玉村由

农户转向非农户的高峰阶段,这一时期转型的高峰原因主要是玉村旧村改造已全部完成，徐百户片区耕地也渐渐被国家征用,截

至 2009年,玉村非农人口占比已达 79%,玉村居民绝大部分已由农民转为市民,户籍也随之由农村户籍转变为城镇户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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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以来，根据硬性下达任务指标，徐百户片区要全部农转城，享受“两床被子、十件衣服”①3政策。实施下来，玉村

17人没有农转城，其中,徐百户片区有 16人，原因有三：一是不能享受二孩政策;二是户口制约，担心结婚后，嫁入农村的迁不

了户口到农村，农村的嫁进来户口落不到城市；三是思想观念落后。玉村一组有 1 户（户口上仅有 1 人）至今仍未农转非、农

转城，是纯农业人口，问其原因，同上述三方面。通过全省两年来的“农转城实施工作”的实践结果发现,通过层层分解指标、

硬性摊派任务存在不妥，从 2014年起，农转城不再下达硬性指标任务。 

在农转非、农转城过程中，玉村市民化步伐加快。据原玉村文书回忆,1991 年昆玉公路征地时，涉及玉村三至六组，每组

10多个（农转非）指标,每户给 1个人的指标，针对学历高的、毕业的优先转,那一批 70~80人农转非,享受政府一些政策（比如

城市肉食补贴、机关企事业单位招工等）。由于享受城市肉食补贴、机关企事业单位招工等待遇，小组（分红）待遇不能享受。

但当时招工仅两三批，未传达到村组，很多指标也未能完全落实。等到了 1998年第二轮承包耕地时，五至六组第一批“农转非”

享受到了小组（分田地、分红）待遇。但由于是农转非，计生政策以及农村独生子女升学加分政策未享受到。随着 20 世纪 90

年代的旧村改造和城市建设征地，中卫片区基本完成了农转非工作。 

（五）征地中的“苦恼” 

征地过程中再现各实践主体的角色互动关系,可找寻到征地纠纷以致冲突的根本原因所在。征地矛盾是多元交错、多维度的

实践场域所导致。身处熟人社会里，在关系维度中，自己关系网大小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自己在村庄中的势力大小，势力的大小

又能否使自己在村庄事务中“自我保护”和“占据优势”。基层干部在村庄中长期的生活,在日常生活中都发展了自己的关系圈

子，属于村庄中的政治精英。在面对上级与村组的话语错乱和逻辑碰撞时,不可避免地参与了进来，身处矛盾和纠纷的漩涡，面

临生存逻辑的要价与国家层面政府的法规理性形成的断裂，基层干部面临“两难抉择”。在人地矛盾很突出的玉村，征地经历

了“阵痛”，在“生于斯，长于斯”的熟人社会中，基层干部在落实政策时会碰到很多“苦恼”事。征地拆迁要与村民打交道，

耕地征占还要与村组集体谈判，拆迁户与耕地被征占的家庭“要价”与实际政府补偿的缺口比较大,等等。 

三、市场建设与商业开发 

随着城市建设不断“圈地”，工商经济不断侵蚀，农地不断被吞噬,农业生产活动空间被挤压,玉村农业生产活动的基础地

位被撼动，农业在玉村集体经济收入中的地位遭遇“断崖”式下挫。到 2015年，农业在玉村经济总收入中的比重微乎其微，在

0.5%左右的水平徘徊（见表 1）。城市工商业逐渐异军突起并取代农业成为玉村社区经济活动的“主角”。在城市化进程中，玉

村商业开发加速，已逐步迈入商业发展时代，商业资本多元化，商业经营主体多元化。 

表 1 1991-2015年玉村经济总收入来自三次产业及其他产业收入结构 （单位:万元、%） 

年份 经济总收入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其他 

收入 占比 收入 占比 收入 占比 收入 占比 

                                                        
3 ①云南省第九次党代会提出，在城镇化进程中,要采取“两床被子、十件衣服”的政策。“两床被子”：即在一段时间内给予

进城落户农民“城乡兼有”的特殊身份待遇，既能享受农村惠民政策，又能平等共享城市的公共服务。“十件衣服”：即继续

保留转户进城农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及农房的使用权、林地承包权和林木所有权、原户籍地计划生育政策、参与

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资产分红权等五项权益;确保农村转户进城居民充分享受城镇保障，进入城镇住房、养老、医疗、就业、教

育等五大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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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 550.18 330.93 60.1 144.92 26.3 39.64 7.2 34.67 6.3 

1995年 5888 580 9.9 3562 60.5 741 12.6 1005 17.1 

1999年 16276 132 0.8 9576 58.8 2036 12.5 4532 27.8 

2003年 33235 335 1.0 14680 44.2 7349 22.1 10871 32.7 

2007年 70412 386 0.5 17318 24.6 38652 54.9 14083 20.0 

2010年 88594 337 0.4 49924 56.4 30169 34.1 8164 9.2 

2012年 107372 460 0.4 40813 38.0 46189 43.0 19910 18.5 

2015年 149647 803 0.5 81948 54.8 49328 33.0 17568 11.7 

数据来源:根据《中卫社区农村经济收益分配统计报表（1991-2015年）》整理而成。 

其他产业收入主要包括租金分红收入、转移性政策收入等，这些无法纳入三次产业收入中。 

（一）商业的兴起 

20世纪 50年代，玉村的商业活动沿袭逢单日的相对简单交易。由于当时的物资奇缺，城关供销社在玉村建立购销店，负责

收购废旧铜铁和农副产品，同时销售生活和生产资料。到 20世纪 60年代至 70年代中期，除购销店一般商业活动外，玉村的其

他商业活动主要是依靠销售蔬菜，集体经济收入主要来源于蔬菜产业，蔬菜主要销往州城镇（现玉带街道办事处）蔬菜市场。

20世纪 70年代末 80年代初，随着农业经营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尤其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完成,农村生产力解放和剩余劳

动力的产生，为乡镇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深入，也为乡镇企业发展提供更宽松的政治经济环境。

20世纪 80年代中后期到 90年代中期，城市化步伐随之加快,征地过程中积攒下来的集体预留用地如何开发利用，考验着玉村及

村组集体的智慧。随着改革开放步伐加快，“无工不富”“无商不活”理念已渐入玉村干部的骨髓。通过“摸着石头过河”，

玉村先后建起了铸管厂、普惠票据印刷厂、太阳能设备厂、彩钢制品公司、汇聚工贸有限公司、呈升建筑装饰公司等一批企业，

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到 90 年代中期，玉村社办企业、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打破了历史上长期形成的“农村搞农业，城市搞

工业”的经济结构。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改制深化中，玉村社办、乡镇企业经济华丽转身为民营经济。随着 20 世纪 90 年代

以来的玉村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外来劳动力市场、水果市场、彩虹商业广场、家私广场、旧货市场、明仁医院、富然大酒店、

浙商大酒店、淘宝街、太极加油站、彩虹小区等建设，推动玉村经营土杂、百货、餐饮、酒店、修理、服务等一批个体工商户

的进驻和发展,政府、金融等机构入驻，玉村城边经济快速发展起来。随着旧村改造完成和市场带动，玉村开旅社、宾馆，铺面

出租，摆摊经营，催生出街边经济、路边经济,助推城边经济发展。玉村地处城乡结合的中心地带，交通便利，易于集散,许多

商户选择玉村安家落户，带动仓储、运输、物流、市场、服务等产业同步发展,玉村人气聚集,物资流动加速，产销两旺，带动

了周边农村发展。正如费孝通所言,城市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经济中心，玉村中卫片区与徐百户片区“都市中的农村”及与周边农

村“乡脚”相连，周遭的农村滋养着玉村城区又受之反哺，二者的关系好比细胞质与细胞核。[9](p12) 

（二）土地资本与商业市场 

玉村不可复制的城郊区位优势，在城市经济发展道路上，其稀缺的土地更是“财富之母”，已是现代巨商眼中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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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商业活动最重要的资本，土地资本汇聚了商业发展多元素，已成为玉村财富催生的“聚宝盆”。在政策稳定的前提下，土

地是玉村持续发展的“泉源”。徐百户片区耕地碎片化现象特别突出且人均不足 0.2亩,虽然种菜比种粮比较效益不在同一水平

线上，但种地不如“种房子”,近在咫尺的城市化，难保残存的 374 亩耕地资源,它划归到国有土地的范畴，已经拨动了城市发

展琴弦，徐百户憧憬着却难逃城市化“魔掌”。土地由资源变资产再变资金，在村组集体预留地开发过程中“筑巢引凤”，招

商引资，发展起实体工商经济。玉村土地从农村耕地一步步被转化为城市工商建设用地，哺育了城市工商经济。多元化商业资

本集聚发展的时代脉搏下，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稀缺的土地尤其是集体预留地无疑已成为玉村商业开发的最有分量的要素

之一，坐地兴业、因地生财，土地红利下催生了一批坐享其成的“食利阶层”，拉大了城乡发展的差距。 

商业资金与土地资本的融合，推动着商业市场发展，“溢出”效应显现。例如，始建于 1991 年的彩虹批发市场,1999 年投

资 1780万元改扩建后，主要由百货副食品、粮油、商品零售、蔬菜批发 4个专业市场组成，占地 42亩，发展到 2015年的彩虹

批发市场为社区和村组集体带来的年租金收入多达 900 多万元。随着彩虹批发市场等一批实体市场的发展，辐射带动了玉村经

济社会发展，促进了玉村人流、物流、信息流等要素集聚,是玉村产业链延伸的“倍增器”。一方面，市场激活玉村房屋、铺面

等租赁业发展，对玉村租赁业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经营业主来玉村做生意，要租铺面，商品交易量大，又带动玉村

及周边仓储业的租赁和发展。大量的人流，又带动了房屋出租和餐饮娱乐、购物（淘宝街等），把整个服务业发展都带动起来。

另一方面,彩虹批发市场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发展贡献，不仅体现在经济利益和经济效益上,对社会发展贡献更大,是稳定玉村

社会发展的“稳压器”，解决 1000 多人的就业，促进劳动力转移就业。目前,整个经济低迷、下行，周边铺面缺乏市场带动，

纷纷压价低价出租，而玉村社区的市场铺面价格稳定、相对容易租出去，生命力较旺盛，无疑彩虹批发市场发挥了“稳定器”

作用。而且，随着财富增长、土地指标更加紧缺，市场所在的地皮增值空间和潜力无限。因此,依附于市场建设的玉村社区土地，

承载着商业生产、就业吸纳、社会稳定、社会保障等多种功能。 

四、人口流迁的底层透视 

玉村城市工商经济的发展吸引农民进城务工，推动着农民转市民步伐。城郊经济吸引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玉

村亦城亦乡队伍的形成，以及“离土离乡”人口流迁现象出现，不仅改变了玉村的社会结构，而且也改变了玉村人口的分布，

但终归汇聚成了玉村发展的人口“蓄水池”，加剧了“城市中的农村”与周边农村“空巢化”步伐。 

（一）费孝通先生的人口流迁理论 

费孝通先生在城镇建设思想中关于人口的理论认为，城镇是劳动力的蓄水池，人口问题研究是城镇研究的突破口。[10]（P33）

城镇调节城乡人口的蓄水池，能吸引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既缓解了“民工潮”对城市造成的冲击和压力同时也避免了农民适

应城市的阵痛,是农村人口城市化的缓冲地带.[11]（P67）通过城市的“近距扩延”“超距辐射”［9］（P119~121）,带动农民工进城务工。从

农村流入城市的农民,他们只身进城，挣钱养活乡下的亲人，这样“藕不断，丝还连”的乡土关系是乡镇企业得到促发和催化的

条件，[9]（p60）靠近城市的农村比较容易发展工业。［12］（P285）玉村作为城乡连接处，为农民进城、农民转变为市民提供了一个中转站。

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国农民生活在差序格局上封闭的、缺少变动的熟人社会，社会行为与城市社会相比存在巨大差异，直接把

农民变市民，农民在心理和行为上都无法马上接受。玉村作为城乡结合部，乡土文明和城市文明在这里交汇、碰撞、融合，成

为二者的缓冲区;在这里,进城农民在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心理认同、文化技能等方面可以避免适应城市生活的阵痛,通过缓冲、

中和，逐渐改变进城农民的生产观念和经营方式。[11](p67) 

20世纪 90年代中期以来，在城市化加速推进和社会加速转型中，玉村城市工商经济逐步繁荣。为适应城市建设、旧村改造、

工商经济发展等大量的用工需求,周边及省外务工人员流入玉村，春节一过，天天聚集的务工人员多则高达五六百人，少则三四

百人，自发形成外来劳动力市场。玉村车水马龙，城市经济繁荣伴随大量经商务工的人口迁入，汇聚成了玉村发展的人口“蓄

水池”。外来经商务工人员驻留并融入玉村，见证了玉村开放、包容发展的昨天和今天。“候鸟”似的外来务工和人口流迁渐

已成为玉村工商业景气与否的“晴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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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当选的居委会总支书记一语中的、一针见血地谈道:“相比往年,2017年来玉村外来务工人员大为减少,与当下经济下行的

现象有很大关联度。”玉村三组组长在谈及自己经营的租赁行当时,也谈道:“2017 年春节后，来居委会附近的自发性劳务市场

揽工活、务工的临工大大减少了。往年这个时候，一大早 7、8 点就有很多民工聚集在这里，雇工的老板一喊,外来务工人员就

跟着去打工了。外来做生意、打工的流动人口减少，对租房屋、铺面影响大。” 

（二）分红利诱出现户口存留与迁出之争 

城市化加速进程中，玉村社会转型调适需要一个过程。征地与工商业发展交织伴随，婚嫁人口流迁中户口“存留”与“迁

出”，透视出利益的驱动，也折射利益矛盾和权益保障。玉村社区与土地之间的利益关系既复杂又相互依赖，玉村居民与土地

利益的关系还牵扯户口问题，不可回避的还有一个特殊群体,那就是居民本人已迁出玉村但仍在本村保留户口的人群，他们大多

以已婚未迁的妇女为主。2014年，居委会及各组专门针对这一人口迁移现象，对全村进行了一次摸底。根据调查结果显示,人口

迁出但仍在本村保留户口的有 164人，其中已婚未迁的妇女有 102人,占 62.2%。 

自征地以来,尤其是 2000年前后,玉村及各组把集体资产作为股份制，确定享受的对象，按户籍人口来分红。这样一来就出

现了外嫁的不愿意把户口迁出去,尤其是嫁出去的开始出现争土地、争分红以及要待遇、要建房等现象,利益矛盾大。有些嫁出

去的妇女提出“不要待遇，只要户口”的权宜之计，留下来不愿意迁出成为村组“代管户”。由于 2000年前后，留下来的“代

管户”因分红闹得凶，引起社区村组内多数人的不满，因此，代管户之前享受的 30%分红待遇，因 2010 年前后出台“村规民

约”——《玉村社区利益分配办法》（村民戏称“玉村法”）而被取消。“玉村法”对嫁出去的、再婚随迁的以及再婚随迁子女、

大中专生毕业工作的、军人士官等不享受利益分配的特殊人员进行了界定。 

“玉村法”产生不平等的问题：以权宜之计留下来的“代管户口”人员抬出宪法,认为该村规民约是“玉村法”与宪法“男

女平等”冲突，是歧视妇女，漠视妇女地位和权益。这些观点出来后，让基层干部在处理村组成员与提出异议者之间的利益纠

纷时“两边”为难。 

从社会性别的视角，研究玉村社会变迁中女性地位,从“玉村法”“窥中见豹”透视出妇女地位和权益。从玉村及村组的

“村规民约”中一脉相承，利益博弈不仅在不同性别间，而且在社区妇女中的既得利益者与权益损失者之间的对话，均触摸不

到平等对话的气息。[12](p129)社会组织层级中、不同性别下，即使处于“同一片蓝天下”的妇女也分既得利益者与权益损失者,他

们以不同视角、不同立场，给我们诠释了性别地位。对当时时代背景下的妇女权益和地位，作为不身在其中的我们不应求全责

备。 

结语 

研读费孝通先生、张之毅先生所著的《云南三村》，云南玉村从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延续至今，在大半个世纪的历史轨道上，

已逐步发展成以商业为主的城市社区，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中国城郊农村微型社区的城市化发展脉络。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

建设步伐加快,玉村社区转型进程随之加速。随着征地推进、旧村改造、市场建设和商业开发，玉村在土地、资本、劳动力等要

素集聚下，在市场推动下,逐渐从村庄共同体中剥离开来。随着社区转型发展，征地留下的预留地已成为集体经济发展和壮大的

“蓄水池”，依附于预留地的各村组从城市的商业开发中分得一杯羹,并在商业开发中催生出房屋租赁、物流、餐饮酒店等现代

服务业，传统的农业基础地位渐已遭遇“断崖式”下降。以“种房子”、工商业为主的中卫城市社区与以农耕、打工为主的徐

百户农村社区,社会分层割裂问题渐已暴露出来。而居民的身份、职业和财富分层加剧了玉村传统乡土社会的消解。都市中农村

发展的迷离、守望，玉村内部户口迁出与存留之争,交织着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社会转型中暴露出的社会分层现象、社会矛盾

问题已摆在研究者的面前,需学界聚焦中国农村发展的关键命题,开创中国农村发展研究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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